包1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20个工作日，试剂有限期为12个月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10 个月）
包2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试剂有效期为12 个月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10个月）
包4-1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到货，试剂有效期为24 个月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22 个月）
包4-2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试剂有效期为24 个月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22 个月）
包6-1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到货，试剂有效期为24 个月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22 个月）
包6-2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到货，试剂有效期为质保期 24 个月，（交货时，实际使用效期≥ 22 个月）
包7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按用户要求数量及规定运输条件分批供货，试剂有效期为有效期不少于 12 个月，实际到货有效期不少于 9 个月
包8：交货期为按用户要求准时分批提供检测和测序服务，质量要求：合格，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，符合招标文件要求
包9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，30 天内交货验收完成，质量保证期为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采血管一年，采血针两年，其他产品均为三年
包10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，30 天内交货验收完，质量保证期为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 5 年
包11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， 20 天内交货验收完成，质量保证期为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
包12：交货期为供货通知送达之日起，30 天内交货验收，质量保证期为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。
